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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对法治的追求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从清末戊戌变法开始，一批批有志之士就前赴后继的踏上了追求法治的征途。但由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极为复杂，再加之现实生活的变幻莫测，对法治的追求因而时断时续、一波三折。直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以后，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把人民从“法治之梦”带领到“法治之路”上来
。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立翻开了新的篇章；在接下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又提出了在我国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初步构想；在党的十五大中又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我国对法治的追求不断走向深入，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法治进程，我国的法治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从中央层面来看，国家越来越注重法律对社会发展保驾护航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从地方层面来看，“依法治省”、“依法治市”等各级政府主导的地方法治建设相继展开。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的法治建设已趋于完善。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促使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取得如此大的进展，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谈谈自己的浅见。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从不少的例证中我们可以发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决定于其政党的力量”
许多国家正是缺乏强有力的政党力量才导致了挫折、动荡、乃至分裂。中国共产党是强大而又有力的执政党，在全国拥有超过8000万名党员。这些党员分布在社会的各行各业，充分的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具有很强的社会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和推动能力。从我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和历程来看，一刻也离不开执政党的引导、支持与推动。而且法治建设发生的每一次质的飞跃几乎都是发生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要“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实行依法治国”
……每次会议都是对法治进程的一次重大推进，中国共产党能够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提供强大的政治支持、经济支持、知识支持，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领导力量与保障力量。
二、政府由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演进
所谓无限政府，是指一个政府在权力、职能、规模等上是无限扩张的，法律以及社会等力量不能对其加以限制。这样的政府必然意味着专横、腐败甚至说是反动。而有限政府则是指其自身在职能、权力、规模等方面受其它力量控制，不能肆意妄为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则意味着民主、高效、正义。在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下，我们所追求的政府必然是法治政府。而法治政府的本质要求是：一切行政活动只能在法律的规范和制约下进行，从而保证行政权力的运用符合法律所集中体现的意志和利益，并防止行政权力的扩张和滥用，实现和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这一本质要求明确规定了政府与法律、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在政府与法律的关系上：法律至上，政府活动只能在法律之内而不能在法律之外；在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上：公民为重，法治政府只能实现和保障而不能违背和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可见，作为法治政府，首先是要求政府守法，而非仅要求公众守法。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必然是有限政府。我国近来所倡导的政府由权力政府向服务政府的转变，从某一个方面来说，也就是政府由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这样的政府必然能够更加有效的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法治建设。
三、民众对法治的需要以及对法治建设的支持

从价值分析的角度出发，人类需要某物是因为该物具有满足人类某种需要的属性。当某物对人类的需求满足度越高，人们对该物的利用、发展和完善的动力也就越足。
作为在社会生活中的市民，人们首先追求的是社会稳定和社会有序，而法治正好满足了人们这样的需求，能够为社会稳定与社会有序提供有力的保障。而人类作为理性的动物，当法治能够满足其这样的需求之时，就肯定会对其进行选择。特别是在简单的商品交换发展为市场经济之时，人们对法治的需求更为强烈。因为市场经济的一个内在属性就是要求其参与者拥有平等的地位，不然市场经济就不能运行，商品交换就会因为某些人拥有特权而受阻。而平等恰恰是法治的一个重要属性，能够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所以市民呼吁中国法治的建成。
而民众对法治建设的支持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立法的层面上看，良法的制定离不开民众的广泛参与。什么样的法律才能称得上是良法，其判断的根本标准就在于其能否满足广大民众的利益需求。其次，从执法与司法的层面上来看，只有广大民众的参与才能做到良法执法、公正司法。这表现在，只有民众对权力进行监督才能做到依法行政；只有民众对司法进行监督，才能使公正得以彰显。最后，从守法的层面上看，人民群众是守法的最大力量。我们衡量一个社会的法治化水平，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在于国家制定出来的法律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市民的遵守，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从这个方面来说，民众的守法、信法是中国法治体系建设的最重要一环。
四、人类生产方式的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

从发展的观点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不成熟向成熟不断发展的过程。随着人类生产方式的提高，法治也必将不断向前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为法治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从立法的层面来看，首先科技的发展催生了许多新的法律部门，比如说电子商务法、外层空间法等等。这就使得我国的法律体系不断得以完善，为法制向法治的过渡奠定了基础。其次科技的发展使电脑得到普及，这样就为广大民众参与立法提供了一个平台。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志，从而使制定出来的法律能够最大程度的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从执法层面来看，科学技术能够极大的提高办事效率。从司法的层面来看，高科技的采用更容易查清事实真相，真正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纵一个坏人。实现法治所追求的公正。从守法的层面来看，高科技比如监控技术、防伪技术、侦查技术等的广泛采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防违法犯罪的发生。

五、我国已具备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以及法律家集体的存在

任何法治体系的构建都离不开完备的法律体系，立法并形成科学的法律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指，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相一致，以宪法为统帅和根本依据。由部门齐全、结构严谨、内部协调、体例科学、调整有效的法律及其配套法规所构成，是保障我们国家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各项法律制度的有机统一整体。
而我国目前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在内的，由七个法律部门、三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做到有法可依，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
法律家集体是指由法官、检察官、律师、立法者、法学家及其他法律职业者所构成的集体。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为法治的发展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在法的发展史上，法律家的出现曾经促成了法的科学化、制度化、体系化。法律家是连接法律规范与社会生活的纽带和桥梁，影响着法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和作用。比如说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可以根据自己的办案经验为法治的发展提供经验支持。而法学家则可以根据自己对法律的见解，为法治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比如，实证法学派、自然法学派、社会法学派等都对法律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对当时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极大的推动了法学的发展。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离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要深刻认识法治建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意义，在新的时期继续保持昂扬的斗志，以有为才有位的精神状态，积极投身到这项工程中来。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进程必将朝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滚滚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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